深圳市坪山区中心医院广告宣传物料

服务项目
（项目编号：PSZXZC2025061）
响 应 文 件

供应商：  （名称）（加盖公章）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日期：   

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证明书
单位名称：                   ​​​​​

地    址：                   
姓    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职务：                   
联系电话：             ；报名邮箱：      。

我系  （企业名称） 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执行事务合伙人）。本证明书用于 （企业名称） 签署  项目名称（项目编号）项目的响应文件、签署合同及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

特此证明。

日  期：    年  月  日
说明：1.法定代表人为供应商（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主要行政负责人。

      2.本证明书要求供应商同时提供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身份证扫描件（正反两面）作为附件方为有效。    

3.本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无需提供《投标文件签署授权委托书》。

4.内容必须填写真实、清楚，涂改无效，不得转让、买卖。

二、供应商营业执照

三、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填表单位：（加盖单位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采购人
	
	项目名称
	

	投标（响应）

供应商
	
	供应商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投标（响应）供应商相关人员情况

	序号
	职务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劳动合同

关系单位
	缴纳社会

保险单位

	1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 人/主要经营负责人
	
	
	
	

	2
	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
	
	
	
	

	3
	项目负责人
	
	
	
	

	4
	主要技术人员
	
	
	
	

	5
	投标文件编制人员
	
	
	
	

	说明：同一职务有多人担任（如主要技术人员），应分行填写。

	投标（响应）供应商关联关系情况

	序号
	关联关系类型
	关联主体名称
	备注

	1
	控股股东
	
	  指出资额（或持有股份）占投标（响应）供应商资本总额（或股本总额）50%以上的股东，以及出资额（或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50%，但依其出资额（或持有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投标（响应）供应商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要影响的股东。

	2
	管理关系
	
	指对投标（响应）供应商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但对其存在管理关系的主体。

	说明：同一关联关系类型有多个主体的，应分行填写。


四、报价文件

一、项目编号：PSZXZC2025061
二、项目名称：深圳市坪山区中心医院广告宣传物料服务项目
	项目名称
	类别
	折扣率

	深圳市坪山区中心医院广告宣传物料服务项目
	服务
	


备注：

1.该项目按照统一折扣率报价，有且只允许报一个折扣率。

2.折扣率填写要求：

（1）填写要求：0＜折扣率≤1，未按此要求填写将按投标无效处理；

（2）填写的“折扣率”只取两位小数；如0.95、0.80、0.78；

（3）“折扣率”缺填、漏填将直接作投标无效处理。

3.该项目折扣率为单价折扣率，例如：投标折扣率为0.95，则3M 贴膜单价为320*0.95=304元。

4.采购数量以采购人实际采购量为准，但最高支付上限不超过本项目预算金额，项目结算以本项目各品类预算单价*折扣率按实结算。

5.如出现多家供应商均为最低价的，最低报价供应商须再次报价。
                    供应商：

                                日期：    年   月   日 
                五、承诺函
 深圳市坪山区中心医院：

我公司承诺将对贵单位询价函中的要求无偏离响应。

供应商：    

日期：
六、履约承诺函

我单位承诺：

1.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所提供的货物或服务不侵犯知识产权。

2.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投标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3.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

4.我单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六项条件。

5.我单位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6.我单位参与该项目投标，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不造假，不围标、串标、陪标。我单位已清楚，如违反上述要求，响应将作无效处理，并依法接受政府采购主管部门处理处罚。

7.我单位如果成交，做到守信，不偷工减料，依照本项目需求内容、签署的采购合同及本单位在响应过程中所作的一切承诺履约。

8.我单位已认真核实了响应文件的全部内容，所有资料均为真实资料。我单位对全部响应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如被证实我单位的响应材料中存在虚假资料的，则视为我单位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我单位愿意接受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

9.我单位承诺成交后项目不转包、不分包。

10.我单位保证，所提供的货物通过合法正规渠道供货，在提供给采购人前具有完全的所有权，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该货物或货物的任何一部分时，不会产生因第三方提出的包括但不限于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工业设计权等知识产权和侵犯其所有权、抵押权等物权及其他权利而引发的纠纷；如有纠纷，我单位承担全部责任。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损失。

供应商： （加盖公章） 

     日期：


